河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河北省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省份。为做好我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依据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教师函〔2011〕6号），结合河北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

坚持教师专业化导向，坚持能力导向，坚持实践导向，完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考试对象和报考条件

1、考试对象

所有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

2012年暑期以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生，申请教师资格需要参加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

2、报考条件

（1）申请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师范类毕业生应具备中等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及其以上学历，非师范类毕业生应具备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参加小学教师资格应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申请认定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应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在校应届毕业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可以持毕业证明书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2）符合《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及《<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考试内容和方式

教师资格考试主要测试申请人从事教师职业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知识和能力。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各科成绩均合格者，方可参加面试。

笔试部分，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两个科目,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为三个科目。申请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申请专业课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一”和“科目二”考试，“科目三”主要通过面试考查。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幼儿园教师
	综合素质
	保教知识与能力
	

	小学教师
	综合素质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初级中学教师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高级中学教师

（含中职文化课教师）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中职专业课教师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品德（政治）、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等13个学科。

笔试采用计算机考试和纸笔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考核申请人从事教师职业所应具备的教育理念、职业道德和教育法律法规知识；科学文化素养和阅读理解、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信息处理等基本能力；教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拟任教学科（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原理和方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每个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面试通过结构化面试和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和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及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反思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面试时间为20分钟。

四、考试组织实施

1、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

采用教育部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制定的《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教师资格考试大纲》（含笔试部分和面试部分）。

2、命题工作


 笔试和面试试题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制。

3、考务工作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考务工作并负责制定《笔试考务管理实施办法》，河北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负责全省教师资格考试的面试考务工作并负责制定《面试考务管理实施办法》。

(1)笔试：笔试实行网上报名。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考生网上报名、信息审查与确认，分配考场考号，制作并发放准考证。

考生报名工作一般在考试前3个月进行。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按照标准化考场要求，审批考点，设置和编排考场。

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统一印制的试卷和答题卡，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国家教育考试有关要求，申报试卷，做好试卷运送和保管工作。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要求，组织和培训监考工作人员，加强安全保密教育，严格考试管理与监督，做好试卷分发，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2)面试：省面试采取考官主考制度，考官由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专家、中小学优秀教师、教育科研机构专家等组成。考官须经过河北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笔试合格的考生需在网上报名平台确认参加面试。

河北省教育厅根据《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大纲》（面试部分），制定面试实施细则。河北省教师资格考试中心负责聘请、培训面试考官、设置考场、管理和组织面试工作。

4、考试时间

具体考试时间执行国家规定考试时间。教师资格考试每年进行1-2次。

5、阅卷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试卷和答题卡的报送工作，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阅卷。

面试实行现场打分与考官集体评议结合的方式，河北省教师资格考试中心负责评分表的保管、存档和信息化工作。

6、合格线确定

国家确定笔试各科目合格分数线。河北省教育厅确定面试合格分数线。

7、成绩报告

笔试成绩按单科分数报告，单科成绩二年有效，考生各科成绩均合格，则为笔试成绩合格。考生可通过教育部指定的网站查询成绩。笔试、面试成绩合格的考生，教育部考试中心向考生寄发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教育部考试中心汇总笔试和面试成绩后，上报教育部，传至网络版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

8、违规处理

在教师资格考试中违反考试规定的，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令）进行认定和处理，情节严重者，三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五、试点工作安排

1．2012年9月，安排部署试点工作；

2. 2012年10月，考生网上报名；

3．2012年11月，笔试；

4．2012年12月，面试报名；

5. 2013年1月，面试。

六、组织保障

河北省教育厅成立教师资格考试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师范教育处，负责指导、协调改革试点工作。各设区市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市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考务工作，河北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负责全省教师资格考试的面试考务工作。
七、相关政策

自2012年开始，我省不再举办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对试点前已参加省组织的教育学、心理学考试，任意一门成绩合格并在规定有效期内的考生，申请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可免试笔试科目二“教育知识与能力”考试，申请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的可免试笔试科目二“保教知识与能力”、“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考试。

